
南亞技術學院學生就學貸款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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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申請 

◎ 申請資格： 

學生本人暨保證人 ( 通常為

父親或母親 ) 具中華民國國

籍，並有戶籍登記者。 

◎ 線上登錄：第一學期:8/1 至 9 月底 

              第二學期:1/15 至 2 月底 

至台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站填

寫申請書並列印 

https://sloan.bot.com.tw 

◎ 至台銀辦理貸款 

學生攜帶相關文件至全省各

地台銀分行辦理就學貸款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均可辦理： 

* 政府全額補助在學期間利息： 

  凡學生本人及父母或配偶之年所得符合中

低收入，合並計算不超過 114 萬元者。 

* 政府半額補助在學期間利息： 

  年收入為 114 萬～120 萬元者，在學期間貸

款利息按月自付半息。 

* 自行負擔全額利息： 

  年收入為 120 萬元以上，且家中有二位子女

就讀高中以上學校者，在學期間貸款利息按

月自付全息。 

§對保時應攜帶相關文件： 

 第一次申請者：(本人應邀保證人前往)  

請攜帶 1.台灣銀行就學貸款申請撥款書 2.三

個月內全戶 (含保證人) 戶籍謄本 3.印章 4.

國民身分證 5.學生證 (或錄取通知單) 6.學雜

費繳費單 

第二次以後申請者： 

 請攜帶 1.台灣銀行就學貸款申請撥款書 2.三

個月內全戶 (含保證人) 戶籍謄本 3.印章 4.

國民身分證 5.學生證 6.學雜費繳費單 7.前學

期就學貸款申請撥款書第三聯 

◎註冊 

§註冊 

舊生及推甄、申請入學新生 (通訊或親自繳交) 

上學期 8 月 25 日，下學期 2 月 14 日截止，以郵戳

為憑限時掛號，將應寄之資料放進 A4 的信封袋，

不可折疊，寄至：桃園市中壢區 320 中山東路三段

414 號，生輔組就學貸款經辦人收 

聯合登記分發新生 (於註冊現場繳交資料) 

* 應繳之資料為 

 ①台灣銀行就學貸款申請撥款書第二聯 

②全戶戶籍謄本一份 (含保證人) 

③學雜費繳費單 

就貸資料彙送教育部 

轉送財稅中心審核 

通知補繳學雜費 

就貸資料送銀行

審核撥款 

◎申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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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loan.bot.com.tw/

